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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議員：  
 

2012 年 12 月 19 日的立法會會議  
申請動議休會待續議案  

 
 你在 2012 年 12 月 14 日來信，要求我批准你在 2012 年
12 月 19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，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16(2)條動議
下述休會待續議案：  
 

“ 本會現即休會待續，以就律政司建議終審法院向
人大常委會尋求釋法的做法進行討論。”。  

 
 《議事規則》第 16(2)條規定，立法會主席如信納休會
待續的目的在於方便議員討論某項對公眾而言有迫切重要性

的問題，可准許動議該議案。  
 
 你在信中表示，“由於公眾對律政司建議終審法院尋求
人大釋法的做法感到關注。而我們亦未能確實掌握終審法院會

就事件何時審理或判決。 12 月 19 日立法會會議過後，下次會
議將於 2013 年 1 月 9 日復會，若終審法院於 1 月 9 日前判決，
立法會將失去作出討論的平台。 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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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信中並沒有提出理據，支持有關問題必須在

2012 年 12 月 19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進行辯論。因此，我未能信
納你的要求符合《議事規則》第 16(2)條的規定，所以不能批
准你的要求。  
 
 
 
 
 
 
 
 
 
 

立法會主席  

 
(曾鈺成 ) 

 
 
2012 年 12 月 17 日  
 
 
 
副本致：立法會所有其他議員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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